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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考虑

2016 年“专利代理实务”科目考试试题包括无效实务和申请实务两个部分，共 4 道题

目。第一题和第二题曲无效实务部分，第一题要求应试者报据客户提供的资料具体分析客户

自行撰写的无效宣告请求书中的各项无效宣告理由是否成立，并将具体意见以信函的形式提

交给客户。该题重点考查应试者对于专利代理事务中应知应会的重点法条的理解和运用能

力，要求应试者全面、正确地判断题述理由是否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六十五条第二款

规定的范围，并对其具体理由是否成立，撰写是否合适等内容作出判断。第二题要求应试者

根据客户提供的资料撰写无效宣告请求书。该题全面考查了应试者对于专利代理实务中经常

涉及的几个基本法律概念，包括新颖性、创造性、权利要求是否得到说明书的支持等内容的

掌握程度以及灵活运用的能力。应试者作为无效宣告请求人的代理人，要条理清晰、有理有

据地分折客户提供的资料，选择无效宣告成功可能性最大的证据，并提出最具说服力的理

由。第三题和第四题为申请实务部分。第三题采用撰写权利要求书这种专制代理实务中最基

本的形式，主要考查应试者撰写权利要求书的基本技巧，要求在满足《专利法》及《专利法

实施细则》有关规定的前提下，撰写台适范围的独立权利要求，逻辑清楚、层次分明的从属

权利要求，以及实用新型权利要求中涉及材料特征的权制要求的撰写。此题一方面要求应试

者具有总结归纳的能力，为客户寻求最合理范围的专利保护；另一方面也要求应试者能够撰

写出有层次、有梯度、逻辑严谨、结构清楚的从属权利要求，从而保证权利的稳定性。第四

题要求应试者分析其在第三题中撰写的独立权利要求相对于最接近的现有技术所解决的技

术问题和产生的技术效果。实质上是从另一个角度考查了应试者对于创造性的把握，以及应

试者在撰写独立权利要求时对技术内容的掌握情况。

二、分析客户所撰写的无效宣告请求书中的各项理由是否成立

2016 年“专利代理实务”科目考试的第一题要求应试者根据题目给出的资料，对于客

户自行撰写的无效宣告请求书中涉及的各项无效理由是否成立给出意见。该题目中共给出 4
份资料：包括涉案专利以及客户提供的对比文件 1～3。

在具体分析各项无效宣告理由是否成立之前，应试者需要认真阅读题目中给出的 4 份素

材，全面了解涉案专利以及所有对比文件的相关内容，并按照以下思路和步骤进行分析。

（一）分析客户提供的涉案专利的权利要求书

涉案专利的权利要求书共计 4 项权利要求，其中 2 项独立权利要求。独立权利要求 1 涉

及一种具有搅拌工具的茶壶，从属权利要求 2、3 分别是对搅拌部以及其上的叶轮的进一步

限定。通过茶壶上的搅拌工具可以对聚集在茶壶底部的茶叶进行搅拌．从而使其尽快地浸泡

出味。独立权利要求 4 涉及一种具有弦月形护盖板的茶壶，设置在壶身靠近壶嘴的前缘开口

部位，并沿壶盖的周向延伸的弦月形护盖板可以防止茶壶在倾倒过程中壶盖向前滑动，避免

茶水溢出。

（二）分析客户提供的对比文件

对于对比文件的分析需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在时间上，需要考察客户提供的对

比文件是否构成涉案专利的现有技术，或者是否属于申请在先、公开（公告）在后的专刊申

请或者专利文件；另一方面，在内容上，需要考察这些对比文件是否能够影响涉案专利的权

利要求的新颖性和／或创造性。以及是否构成抵触申请。

在时间上，对比文件 1 是申请在先、公开在后的中国专利文件，但能用来评价权利要求

的新颖性。对比文件 2 和对比文件 3 均构成了涉案专利的现有技术，可“用来评价权利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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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颖性和创造性。

在时间上，对比文件 1 公开了一种多功能杯子，并公开了两个实施例：第一实施例的多

功能杯子包括杯盖、搅拌棒和杯体，搅拌棒位于杯盖的内侧，并与杯盖一体成型。搅拌棒的

端部可插接一桨型搅拌部。第二实施例的杯子包括杯盖、搅拌棒和杯体。搅拌棒的头部呈圆

柱形。杯盖的内侧设有内径与搅拌棒的头部外径相同的插糟，搅拌棒的头部插入至杯盖的插

槽内。搅拌棒采用可弯折的材料制成，其端部弯折出一个搅拌匙以形成搅拌部，从而方便搅

拌。由此可见，对比定件 1 与涉案专利所涉及的并不是相同的技术领域，对比文件 1 没有公

开权利要求 1 中的一种茶壶，包括壶身、壶嘴、壶盖及壶把，也没有公开在壶盖底面中央可

拆卸地固定有一个向下延伸的搅拌棒，搅拌棒的端部可拆卸地固定有搅拌部．即对比文件 1
并没有公开权利要求 1 的技术方案，因此对比文件 1 不构成权利要求 1 的抵触申请。

对比文件 2 公开了一种茶壶，包括有壶身，壶嘴、壶盖及壶把。壶盖的底面中央一体成

型有一向下延伸的搅拌匙，此搅拌匙呈偏心弯曲状，在壶盖盖合在壶身时，可伸置在壶身

内部。

对比文件 2 与权利要求 1 涉及相同的技术领域，通过对比分析，权利要求 1 与对比文件

2 的区别在于权利要求 1 的壶盖底面中央可拆卸地固定有一个向下延伸的搅拌棒，搅拌棒的

端部可拆卸地固定有搅拌部，而对比文件 2 中的搅拌匙与壶盖一体成型。

对比文件 3 公开了一种具有改良结构的茶杯，具有杯体、杯盖、塞杆，以及塞部。塞杆

可拆卸地固定安装在杯盖的下表面上。塞杆的下端部插接有一个塞部，塞部表面包覆有滤网，

底部沿径向方向上设有两片微弧状的压片 2B。塞部可与圆柱形杯体配合，借以供作茶叶的

搅拌及过滤的结构装置。

对比文件 3 虽然公开的是一种茶杯，不是权利要求 1 所涉及的茶壶，但是二者涉及的均

是用于冲泡茶叶的容器．属于相近的技术领域。而且对比文件 3 公开了用于对冲泡中茶叶进

行搅拌的塞杆、塞部与杯盏之间均采用可拆卸连接的技求方案。

在对题述的 3 份对比文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需要进一步判断对比文件 2 和对比文件 3
是否有结合的技术启示．从而才能判断题述理由是否成立。

（三）分析客户撰写的无效宣告请求书中涉及的各项理由

新颖性的评价需要把握两个基本原则：（1）同样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在进行新颖性判

断时。要求涉案专利的权利要求与对比文件的技术领域，所解决的技术问题、技术方案和预

期效果实质相同，重点是判断技术方案是否实质上相同。(2)单独对比。在新颖性判断中，

不能将几项现有技术或者一份对比文件中的多项技术方案进行组合对比。

如前所述，对比文件 1 所公开的内容与权利要求 1 的技术方案不是同样的发明，因此对

比文件 1 不是权利要求 1 的抵触申请，不破坏权利要求 1 的新颖性。

题目中的理由 1 认为对比文件 1 既公开了壶盖与搅拌棒的可拆卸连接，又公开了搅拌部

与搅拌棒的可拆卸连接，因此权利要求 1 相对于对比文件 1 不具备新颖性，实际上是将对比

文件 1 中的两个实施例相结合来进行新颖性的评价，违反了新颖性判断中的单独对比原则，

因此该项理由不能成立。

如前所述，对比文件 2 虽然与权利要求 1 涉及相同的技术领域，但是其技术方案存在区

别，导致二者也不能构成相同的发明，因此题目中的理由 2，即权利要求 1 相对于对比文件

2 不具备新颖性的理由也是不成立的。

而创造性的评价，需要根据最接近的现有技术，确定发明或实用新型实际解决的技术问

题，并判断现有技术是否存在采用区别特征的技术启示。

通过对对比文件 2 的分析可以确定，权利要求 1 与对比文件 2 的区别在于：权利要求 l
的壶盖底面中央可拆卸地固定有一个向下延伸的搅拌棒，搅拌棒的端部可拆卸地固定有搅拌



4

部，而对比文件 2 的搅拌匙与壶盖一体成型。由上述区别特征确定权利要求 1 实际解决的

技术问题是如何实现搅拌工具的安装和更换。为了解决搅拌工具安装和更换的问题，对比文

件 3 公开了塞杆 42、塞部 43 与杯盖 41 之间均采用可拆卸连接。一方面，当茶杯没有浸泡

茶叶时，可以将用于搅拌的塞杆 42、塞部 43 取下。另一方面，如果出现了零件损坏的情况，

可以进行更换。由此可见，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来说，在对比文件 3 技术方案的启示下。很

容易想到，为了解块对比文件 2 中存在的技术问题，将其中一体成型的搅拌结构替换为如对

比文件 3 公开的可拆卸结构，从而得出权利要求 1 的技术方案。因此，可以认为现有技术在

整体上存在相应的技术启示，权利要求 1 相对于对比文件 2 和对比文件 3 的结合不其备创

造性。

对比文件 3 还公开了塞部的底部沿径向方向上设有两片微弧状的压片 2B，从而为了对

茶叶进行搅捧。因此，权利要求 2 相对于对比文件 2 和对比文件 3 的结合不具备创造性的理

由是成立的。

但是题目中的理由 3 仅给出了结论，没有分析具体的理由。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六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在无效宣告程序中，需要结合证据对提出的无效宣告请求理由进行

具体说明，所以尽管该项理由成立，但还需要对其具体理由陈述意见。

题目中的理由 4 考查应试者对《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二十条第二款的理解和运用能力，

必要技术特征是指，发明或实用新型为解决其技术问题不可缺少的技术特征，其总合足以构

成发明或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使之区别于背景技术中所述的其他技术方案，判断某一技术

特征是否是必要技术特征应当从发明或实用新型所解决的技术问题出发并考虑说明书描述

的整体内容，不应简单地将实施例中技术特征直接认定为必要技术特征。题目中的理由 4
是不成立的。

题目中的理由 5 是成立的，但也没有具体说明理由，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六十

五条第一款的规定。

题目中的理由 6 考查的是应试者是否能够准确理解《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六十五条第二

款规定的无效宣告请求的范围。根据上述规定，当事人不能以权利要求之间缺乏单一性为由

提出无效宣告请求。

第一题参考答案

尊敬的 A 公司：

很高兴贵方委托我代理机构代为办理有关请求宣告专利号为 201311234567．x、名称为

“茶壶”的发明专利无效宣告请求的有关事宜，经仔细阅读贵方提供的附件 1～2 以及对比

文件 1～3，我认为附件中各项理由是否成立的结论和理由如下：

1．权利要求 1 相对于对比文件 1 不具备新颖性的理由不成立。

理由是：对比文件 1 是申请在先、公开在后的中国专利文件，仅能用来评价权利要求的

新颖性。

但是对比文件 1 公开的技术方案不能评价权利要求 1 的新颖性，因为：

在内容上，对比文件 1 公开了一种多功能杯子，并公开了两个实施例：第一实施倒的多

功能杯子包括杯盖、搅拌棒和杯体，搅拌棒位于杯盖的内侧，并与杯盖一体成型。搅拌棒的

端部可插接一桨型搅拌部。第二实施例的杯子包括杯盖、搅拌棒和杯体。搅拌棒的头部呈圆

柱形。杯盖的内侧设有内径与搅拌棒的头部外径相同的插槽，搅拌棒的头部插入至杯盖的插

槽内。搅拌棒采用可弯折的材料制成，其端部弯折出一个搅拌匙以形成搅拌部，从而方便搅

拌。由此可见，对比文件 1 与涉案专利所涉及的并不是相同的技术领域，对比文件 1 没有公

开权利要求 1 中的一种茶壶，包括壶身、壶嘴、壶盖及壶把，也没有公开在壶盖底面中央可

拆卸地固定有一个向下延伸的搅拌棒，搅拌棒的端部可拆卸地固定有搅拌部，即对比文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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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没有公开权利要求 1 的技术方案，因此对比文件 1 不构成权利要求 1 的抵触申请。

附件 2 指出对比文件 1 的两个实施例分别公开了权利要求 1 特征部分的全部技术特征，

实际上是使用了对比文件 1 的两个实施倒的结合来评述权利要求 1 的新颖性，违反了新颖性

判断的单独对比原则。

2．权利要求 1 相对于对比文件 2 不具备新颖性的理由不成立。

对比文件 2 的公开日早干涉案专利的申请日，构成了现有技术。其公开了一种带有搅拌

匙的茶壶，但是其中的搅拌匙与壶盖是一体成型的，对比文件 2 没有公开权利要求 1 的全部

技术特征，二者的技术方案实质不同，因此对比文件 2 不能评价权利要求 1 的新颖性．

3．使用对比文件 2 和对比文件 3 的结合可以评价权利要求 2 的创造性，理由成立。

但是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六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无效宣告请求人应当具体说明

无效宣告请求的理由，提交证据的，应当结合所提交的证据具体说明。因此，针对以不符合

《专利》’第二十二条第三款有关创造性的规定为由提出的无效宣告请求，应当指明最接近

的现有技术，说明证据的组合方式，并结合涉案专利与对比文件的技术方案进行比较分析。

另一方面，鉴于之前关于权利要求 1 不具备新颖性的理由不成立，这里还需要指出权利

要求 1 相对于对比文件 2 和对比文件 3 的结合不具备创造性的无效理由。1

4．权利要求 1 缺少必要技术特征的理由不成立。

根据说明书背景部分的记载：现有技术中存在的问题是使用搅拌棒或者筷子对茶壶里边

的茶叶进行搅拌不方便不卫生，权利要求 1 通过在壶盖底面中央可拆卸地固定有一个向下延

伸的搅拌棒，搅拌棒的端部可拆卸地固定有搅拌部。因此权利要求 1 的技术方案能够解决背

景技术存在的技术问题，是一个完整的技术方案，不缺少必要技术特征。而搅拌部的具体结

构能够进一步提高搅拌效率，是在权利要求 1 的技术方案的基础上的进一步限定，不是必要

技术特征。

5．权利要求 3 的保护范围不清楚，理由成立。

权利要求 3 引用权利要求 1 的技术方案缺乏引用基础，导致该技术方案不清楚，权利要

求 3 引用权利要求 2 的技术方案是清楚的。

6．权利要求 4 因缺乏单一性而应当被宣告无效的理由不成立。

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六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在无效宣告程序中，单一性不是无

效宣告请求的理由，因此不能以权利要求之间不具备单一性为由提出无效宣告请求。

三、撰写无效宣告请求书

2016 年“专利代理实务”科目考试的第二题要求应试者根据题目给出的素材为客户撰

写无效宣告请求书，说明可提出无效宣告请求的范围、理由和证据。

应试者在认真阅读题目中给出的资料，全面了解涉案专利以及所有对比文件的相关内容

以后，按照以下思路和步骤进行分析。

（一）分析客户提供的对比文件是否需要作为证据提交以及与证据相关的无效理由

如前所述，对比文件 1 虽然在时间上可以用来考虑评价权利要求的新颖性，但是通过分

析其所涉及的技术领域以及两个实施例所公开的技术方案，对比文件 1 不能构成涉案专利的

抵触申请，因此对比文件 1 将不作为此次无效宣告请求的证据使用。

而对比文件 2 和对比文件 3 的结合将影响权利要求 1～2 的创造性，因此对比文件 2 和

对比文件 3 将作为评价权利要求 1、2 的创造性的证据提交，

通过对对比文件 2 和对比文件 3 的分析可知，对比文件 2 和对比文件 3 中均没有公开如

1 本题仅要求应试者对于附件 2 中所涉及的各项理由是否成立作答，因此在本题的答案中不要求应试者具

体分析对比文件 2结合对比文件 3 评价权利要求 1、2 创造性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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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要求 3 所述的搅拌部的齿板上设有多个三角形凸齿的技术特征，也没有公开独立权利要

求 4 所述的在壶身上设有弦月形护盖板的茶壶的技术方案。因此根据目前掌握的证据，不能

以权利要求 3、4 缺少新颖性或创造性为由提出无效宣告请求。

（二）分析涉案专利的权利要求书是否存在其他可以提出无效宣告请求的缺陷

通过分析可知，权利要求 3 引用权利要求 1 的技术方案不清楚。

权利要求 4 限定了壶身上设有弦月形护盖板，根据说明书的记载：壶身 1 上设置有一弦

月形护盖板 13,该护盖板 13 从壶身 1 近壶嘴 2 的前缘开口部位沿壶盖 3 的周向廷伸，并覆盖

部分壶盖 3，护盖板 13 可以防止壶盖在茶水倾倒过程中向前滑动，从而防止茶水溢出。由

此可见，说明书中公开了一种具体的结构，弦月形护盖板只有设置在说明书记载的位置和延

伸方向上，才能缩小护盖板与壶盖之间的缝隙，防止茶水溢出。而权利要求 4 的技术方案显

然是在说明书公开内容的基础上概括了一个较宽的保护范围，涵盖了不能实现发明目的的技

术方案，因此权利要求 4 得不到说明书的支持，不符合《专利法》第二十六条第四款的规定。

（三）确定无效宣告请求的范图，理由和证据的使用

在前述分析的基础上，可以确定无效宣告请求的范围、理由和证据为：权利要求 1～2
相对于对比文件 2 和对比文件 3 的结合不具备创造性；权利要求 3 引用权利要求 1 的技术方

案不清楚，不符合《专利法》第二十六条第四款的规定；权利要求 4 没有以说明书为依据，

不符合《专利法》第二十六条第四款的规定。因此，请求宣告权利要求 1、2、4 以及权利要

求 3 引用权利要求 1 的技术方案无效。

（四）准备无效宣告请求书的撰写

第二题参考答案

根据《专利法》第四十五条和《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六十五条的规定，请求人请求宣告

专利号为 201311234567.x，名称为“茶壶”的发明专利（以下简称该专利）部分无效，具体

理由如下。

1．关于证据。

请求人提交如下对比文件作为证据使用：

对比文件 2：专利号为 ZL201020789117.7 的实用新型专利说明书，授权公告日为 2011
年 3 月 23 日；

对比文件 3：专利号为 ZL99265446.9 的实用新型专利说明书，授权公告日为 2000 年 10
月 19 日。

2．权利要求 1 相对于对比文件 2 和对比文件 3 的结合不具备创造性，不符合《专利法》

第二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

权利要求 1 涉及一种茶壶，对比文件 2 作为最接近的现有技术，公开了一种茶壶，并具

体公开了以下技术特征（参见说明书第 8~10 行、附图 1）：本实用新型的茶壶包括有壶身 30、
壶嘴 31、壶盖 32 及壶把 33。壶盖 32 的底面中央一体成型有一向下延伸的搅拌匙 34，此搅

拌匙 34 呈偏心弯曲状，在壶盖 32 盖合在壶身 30 时，可伸置在壶身 30 内部。

权利要求 1 与对比文件 2 的区别在于：权利要求 1 的壶盖底面中央可拆卸地固定有一个

向下延伸的搅拌棒，搅拌棒的端部可拆卸地固定有搅拌部；而对比文件 2 中的搅拌匙与壶盖

一体成型，由上述区别技术特征确定权利要求 1 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如何实现搅拌工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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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和更换。

对比文件 3 公开了一种茶杯，并具体公开了以下技术特征（参见说明书第 6~9 行、附图

1）：本实用新型改良结构的茶杯，具有一杯体 40、杯盖 41、塞杆 42，以及塞部 43。塞杆

42 可拆卸地固定安装在杯盖 41 的下表面上，塞杆 42 的下端部插接有一个塞部 43．塞部 43
表面包覆有滤网，底部沿径向方向上设有两片微弧状的压片 2B。塞部 43 可与圆柱形杯体

40 配合，借以供作茶叶的搅拌及过滤的结构装置。由于塞杆 42、塞部 43 与杯盖 41 之间均

采用可拆卸连接，一方面，当茶杯没有浸泡茶叶时，可以将用于搅拌的塞杆 42、塞部 43 取

下；另一方面，如果出现了零件损坏的情况，可以进行更换。

对于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为了解决搅拌工具的安装和更换的问题，可以采用对比文

件 3 所公开的两端可拆卸的搅拌工具，其在对比文件 3 中的作用与区别特征在权利要求 1
中的作用是相同的。因此，对比文件 3 给出了将两端可拆卸的搅拌工具应用到对比文件 2
以解决上述技术问题的技术启示，因此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来说，将对比文件 2 和对比文件

3 相结合得到权利要求 1 的技术方案是显而易见的，权利要求 1 没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

著的进步，不具备创造性，不符合《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

3．权利要求 2 不具备《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规定的创造性。

从属权利要求 2 的附加技术特征进一步限定了“所述搅拌部为一叶轮，所述叶轮的底部

沿径向方向设有齿板”。对比文件 3 公开了塞部 43 可与圆柱形杯体 40 配合，借以供作茶叶

的搅拌及过滤的结构装置。塞部的底部沿径向方向上设有两片微弧状的压片 2B。上述技术

特征在对比文件 3 中所起的作用与其在权利要求 2 中所起的作用相同，都是为了对茶叶进行

搅拌，因此在其所引用的权利要求 1 不具备创造性的情况下，权利要求 2 相对于对比文件 2
和对比文件 3 的结合也不具备创造性，不符合《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

4．从属权利要求 3 引用权利要求 1 的技术方案不清楚，不符合《专利法》第二十六条

第四款的规定。

权利要求 3 是对齿板的进一步限定，其中的“齿板”在独立权利要求 1 中没有记载，因

此权利要求 3 引用权利要求 1 的技术方案缺乏引用基础，导致其保护范围不清楚，不符合《专

利法》第二十六条第四款的规定。

5．权利要求 4 得不到说明书的支持，不符合《专利法》第二十六条第四款的规定。

权利要求 4 限定了壶身上设有弦月形护盖板，根据说明书的记载：壶身 1 上设置有一弦

月形护盖板 13，该护盖板 13 从壶身 1 近壶嘴 2 的前缘开口部位沿壶盖 3 的周向延伸，并覆

盖部分壶盖 3，护盖板 13 可以防止壶盖在茶水倾倒过程中向前滑动，从而防止茶水溢出。

由此可见，说明书中公开了一种具体的结构，弦月形护盖板只有设置在说明书记栽的位置和

延伸方向上，才能缩小护盖板与壶盖之间的缝隙，防止茶水溢出，而权利要求 4 的方案显然

是在说明书公开内容的基础上概括了一个较宽的保护范围，涵盖了不能实现发明目的的技术

方案，因此权利要求 4 得不到说明书的支持，不符合《专利法》第二十六条第四款的规定。

综上所述，请求宣告专利号为 20131 1234567．x、名称为“茶壶”的发明专利的权利要

求 1、2，权利要求 3 引用权利要求 1 的技术方案，权利要求 4 无效。

四、撰写权利要求书

2016 年“专利代理实务”科目考试的第三题要求应试者根据题目给出的素材为客户撰

写实用新型专利申请的权利要求书。在撰写权利要求书时，应试者应当认真阅读、全面了解

技术交底材科和现有技术的相关内容，撰写出既符合《专利法》和《专利法实施细则》相关

规定，又能最大化地维护客户利益的权利要求书。在答题时可以按照以下的思路和步骤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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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确定技术交底材料相时于现有技术所解决的技术问题

本试题中，涉案专利及对比文件 1～3 均构成了技术交底材料的现有技术。虽然现有技

术中的茶壶或杯子均带有搅拌工具，但是这些搅拌工具均固定连接在杯盖和／或壶盖上或者

与壶盖一体成型，这样在进行搅拌操作时，只有在水平方向上旋转杯盖，不能在上下方向对

聚集在茶壶底部的茶叶进行搅拌，使得搅拌既不充分，也不方便。技术交底材料中记载了 3
个实施例，这 3 个实施例均利用了现有茶壶杯盏上的通气孔，将搅拌工具放置在该通气孔中，

从而方便搅拌工具在通气孔中的旋转与拉动。

（二）确定独立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

独立权利要求应当从整体上反映发明的技术方案，记载解决技术问题的必要技术特征。为

了达到使客户的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应试者不能简单地照抄技术交底材料中的实施方式，应

当对其中的实施方式进行适当概括，以避免所撰写的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太小。

如前所述，与现有技术相比，技术交底材料中的 3 个实施倒尽管涉及不同结构的搅拌部

以及搅拌工具与茶壶的不同连接方式，但是这 3 个实施例都是将搅拌工具插入到通气孔中，

因此可以确定撰写的独立权利要求的最大保护范围。

（三）根据实施例撰写适当数量的从属权利要求

为了形成较好的保护梯度，应当根据实施例的具体内容撰写从属权利要求，本次考试没

有要求应试者撰写分案申请，但要求将技术交底材料中的 3 个实施倒进行总结归纳，撰写出

一个最合适范围的独立权利要求，以及适当数量的从属权利要求。3 个实施例之间内容互有

交叉，又各自不同，应试者需要在正确、全面理解技术交底材料的基础上，理清思路，正确

构架从属权利要求的结构和顺序，并调整权利要求之间的引用关系，避免从属权利要求保护

范围不清楚的情况出现。

笫三题参考答案

1．一种茶壶，包括壶身、壶嘴、壶把、壶盖和搅拌工具，所述壶盖上设置有一个穿透

壶盖面的通气孔，其特征在于：所述搅拌工具穿过所述通气孔，并在通气孔中拉动和旋转。

2．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茶壶，其特征在于：所述搅拌工具包括把手、杆部和搅拌部。

3．如权利要求 2 所述的茶壶，其特征在于：所述搅拌部为螺旋形搅拌部。

4．如权利要求 3 所述的茶壶，其特征在于：所述螺旋形搅拌部是在杆部的轴向上保持

规定的问距而螺旋形延伸形成的。

5．如权利要求 4 所述的茶壶，其特征在于：所述螺旋形搅拌部的内部可容纳球状水质

改良剂。

6．如权利要求 3 所述的茶壶，其特征在于：所述螺旋形搅拌部是在杆部的轴周围伸出

螺旋形的叶片板而形成的。

7．如权利要求 2～6 任意一项所述的茶壶，其特征在于：所述杆部和搅拌部一体成型，

所述把手与所述杆部可拆卸连接。

8．如权利要求 2～5 任意一项所述的茶壶，其特征在于：所述杆部和把手一体成型，所

述杆部和搅拌部之间可拆卸连接。

9．如权利要求 8 所述的茶壶，其特征在于：所述搅拌部的前端固定有十字接头，所述

杆部的前端插入十字接头的突出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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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如权利要求 9 所述的茶壶，其特征在于：所述搅拌部由弹性材料制成。

五、技术问题和技术效果分析

2016 年“专利代理实务”科目考试的第四题要求应试者说明所撰写的独立权利要求相

对干涉案专利解决的技术问题和达到的技术效果。

这道题目的设置是提醒应试者，在对技术交底材料进行理解和分析时，要注意从解决的

技术问题出发，考虑其能够达到的技术效果，撰写出能够获得最大保护范围的独立权利要

求。并且确定解决的技术问题也是创造性判断“三步法”的重要一步，通过该道题目的设

置，也考查了应试者对于“三步法”的掌握情况。

第四题参考答案

涉案专利的茶壶在壶盖底面中央可拆卸地固定有一个搅拌工具，仅能够通过旋转壶盖带

动搅拌工具的旋转而搅拌茶叶，使得茶叶浸泡不均匀，权利要求 1l 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就

是由于涉案专利的茶壶与搅拌工具的固定连接而造成的茶叶搅拌不均匀的问题。

权利要求 1 中搅拌工作可贯穿地穿过壶盖上的通气孔，搅拌工具在通气孔中不仅可以旋

转操作，还可以上下拉动，这样搅拌工具可以起到泵的作用，使得茶壶下部的水可以流动到

茶壶上部，从而达到更加方便、均匀地冲泡茶叶的技术效果。


